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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推荐报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申请人、发行人、海源达、公司 指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齐鲁证券、主办券商、我公司 指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本次股票发行、本次发行 指 
海源达通过定向发行方式，向认购人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的行为 

股东大会 指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 指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合格投资者 指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

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

则（试行）》的投资者 

《股票发行方案》 指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说明

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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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定向发行股票的推荐工作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召开的 2015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拟以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不超过 1,100 万股（含 1,100 万

股）普通股，认购人以现金进行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

6,490.00 万元（含 6,490.00 万元）。齐鲁证券有限公司接受海源达的委托，担任

海源达本次定向发行的主办券商。齐鲁证券认为海源达申请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股票发行业务指南》、《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特出具本推

荐报告。 

一、尽职调查情况  

作为海源达本次股票定向发行的主办券商，齐鲁证券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小组

负责项目的尽职调查。项目小组根据《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 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的要求，结合发行人的实际

情况，对海源达进行了尽职调查，主要事项包括：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历史沿革，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公司治理情况，财务状况，发展前景和

风险因素等。  

项目组与公司的董事长、董事、监事、财务总监及部分员工进行了交谈；查

阅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公司的各项

内部规章制度，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股票发行方案以及公司在全

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披露的公告等。通过上述尽职调查，项目小组出具了《齐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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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推荐工作报

告》。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推荐人名称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名称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推荐的发行人基本情况  

1、发行人概况  

公司名称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海源达 

证券代码 831329 

股份公司成立时间 2008 年 5 月 27 日 

挂牌时间 2014 年 11 月 12 日 

注册资本 84,958,500.00 元 

法定代表人 李中华 

公司董事会秘书 宋本财 

住    所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 136 号金石丽城沿街公建 3 层

327.328.329.330.332 号 

邮政编码 255000 

公司电话 0533-6120209 

公司传真 0533-6120210 

公司网址 www.hydgj.cn 

所属行业 

依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修订）可分类为“F 批

发和零售业”中的“F51 批发业”；按照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GB/ T4754-2011）》可分类为“F51 批发业” 

营业范围 

货物进出口，氧化铝、矿粉、矿石、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焦碳、棉

花、大豆、豆粕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http://www.hydg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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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731,074,527.16 546,461,960.68  859,201,551.83  

负债合计  592,053,541.71 419,675,355.62  775,847,838.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139,020,985.45 126,786,605.06  83,353,713.60  

少数股东权益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9,020,985.45 126,786,605.06  83,353,713.6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731,074,527.16 546,461,960.68  859,201,551.83  

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计  634,527,401.08 474,542,268.88  729,884,874.75  

负债合计  500,411,452.88 346,098,521.50  644,959,879.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34,115,948.20 128,443,747.38  84,924,994.9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34,527,401.08 474,542,268.88  729,884,874.75  

（2）利润表主要数据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213,499,380.62 3,985,331,532.44  3,955,746,401.23  

营业利润  14,032,851.93 40,823,471.65  13,883,338.55  

利润总额  15,583,277.25 40,847,029.45  13,865,245.87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235,163.45 30,667,585.09  10,083,390.4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12,244,665.79 30,667,098.60  10,104,1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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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5,163.45 30,656,813.20  10,083,390.49  

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总收入  493,456,673.62 2,438,309,465.46  3,480,014,917.12  

营业利润  7,729,173.77 39,783,671.73  16,038,174.66  

利润总额  7,729,173.19 39,801,109.70  16,020,081.98  

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5,672,200.82 29,750,824.43  11,877,872.78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1,700.49 -28,977,459.20  10,787,585.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8,908.40 -12,556,553.61  -1,335,469.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29,983.69 23,136,327.42  -38,029,243.6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81,598.90 -17,816,499.26  -28,577,127.54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7,230,020.83 107,648,421.93  125,464,921.19  

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1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15,378.74 -137,926,109.17  107,726,869.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90,382.41 -12,215,485.98  -11,291,883.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824,020.13 126,771,257.94  -99,175,236.0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218,258.98 -23,370,337.21  -2,740,250.0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26,267,016.35 101,048,757.37  124,419,094.58  

（4）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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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元） 1,213,499,380.62 3,985,331,532.44  3,955,746,401.23  

毛利率 1.73% 2.36% 1.6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2,235,163.45 30,656,813.20  10,083,390.4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元） 

10,725,336.27 29,970,803.59  10,083,39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21% 28.73%  17.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911,700.49 -28,977,459.20 10,787,585.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40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40  0.18  

项目 
2015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元） 731,074,527.16 546,461,960.68 859,201,551.83 

负债总计（元） 592,053,541.71 419,675,355.62 775,847,838.2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39,020,985.45 126,786,605.06  83,353,713.6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64 1.64 1.08 

资产负债率 78.86% 72.93% 90.30% 

流动比率（倍） 1.22 1.29 1.10 

应收账款周转率（倍） 53.04 116.35 41.85 

存货周转率（倍） 16.96 52.99 17.26 

（四）本次发行已经履行的程序  

1、2015 年 7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  

2、2015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定向增资相关事宜。  

（五）本次推荐的定向发行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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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数量 不超过 1,100 万股（含 1,100 万股）。 

发行价格 每股 5.90 元。 

发行对象 

9 名确定的发行对象以及其他不超过 3 名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规定的投资者。 

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 6,490.00 万元（含 6,490.00 万元）。 

现有股东优先认

购安排 
公司在册股东对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锁定期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为无限售条件的

人民币普通股；本次股票发行无限售安排及自愿锁定承诺，《公司法》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股票发行前滚存

未分配利润的处

置方案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持股比例

共同分享。 

募集资金用途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和抗风

险能力。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供的发行人《证券持有人

名册》，截至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2015 年 7 月 20 日，发行人在册股东人数为 344

名（其中机构股东 32 名）。根据《证券法》、《管理办法》和《股票发行业务指南》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定向发行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

实施；本次定向发行还需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履行备案程序。 

（六）关于本次发行定价合理的意见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90元/股。根据海源达于2015年4月17日在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海源达：2014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

司经审计归属于挂牌公司的净资产为12,678.66万元，2014年度经审计的归属挂牌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065.68万元，以2015年6月10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后的股本

总数8,495.85万股计算，归属于挂牌公司的每股净资产为1.49元；归属于挂牌公

司的每股收益为0.36元，本次股票发行后，摊薄每股收益为0.32元；除此之外，

2015年7月9日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为

5.87元。 

主办券商认为，海源达本次股票发行价格是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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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性、市盈率及公司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交易价格及结合权益分派的情况

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与投资者沟通后最终确定的，且经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价格合理。 

（七）关于本次发行对象符合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意见 

1、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 9 名确定的发行对象以及其他不超过 3 名符合《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投

资者。 

本次已确定的 9 名发行对象中 2 名为现有股东，其他 7 名为新增投资者，经

核查新增投资者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验资报告或自然人身份证等书面材料，

并查询有关网络信息，其中机构投资者的注册资本或实缴出资额均满足《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自然人投资者均持有证券公司开

具的书面证明。综上，上述投资者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可以

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定向发行。 

本次定向发行除上述 9 名已确定的发行对象外，还包括不超过 3 名符合《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投资者，具体范围为：股

权登记日（2015 年 7 月 20 日）在册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

工；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定的外部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投资者、法人投资者

及其他经济组织，具体条件如下： 

（1）机构投资者需满足条件：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法人机构；

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 

（2）自然人投资者需满足条件：投资者本人名下前一交易日日终证券类资

产市值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证券类资产包括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在沪深交易所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股票、基金、债券、券商集合理财产品等，

信用证券账户资产除外；具有两年以上证券投资经验，或具有会计、金融、投资、

财经等相关专业背景或培训经历。投资经验的起算时间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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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之

日。 

（3）集合信托计划、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以及由金融

机构或者相关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机构管理的金融产品或资产，可以申请参与本

次定向发行。此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和私募投资基金还需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

行登记和备案程序。 

投资者为集合信托计划、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等金融产品

或资产的，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

理办法》、《关于信托公司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有关私募产品备

案管理及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基

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等相关规定依法设立并履行相关登

记备案程序。 

主办券商、律师会在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督导公司核查本次定向发行对象

是否符合条件： 

（1）事前防范措施。主办券商、律师在公司编制《定向发行说明书》时，

已对发行方案中的发行对象的具体范围和确定方法进行了核查，未发现不符合

《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2）事中防范措施。主办券商、律师在公司与投资者签订认购协议之前，

将按照《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核

查投资者的资格，符合适当性条件的投资者才能与公司签署认购协议。 

（3）事后防范措施。主办券商、律师会在定向发行认购缴款结束后逐一核

查所有向公司缴款的投资者，确保最终定向发行结果合法合规，不存在任何不符

合或者涉嫌规避《管理办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等规定的投资者。 

发行对象确定方法：由公司根据时间优先的原则并与投资者充分协商后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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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认购方式：现金认购。 

主办券商、公司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虽然尚未完全确定具体的发行对象，

但已明确了发行对象范围、确定方法以及认购方式，符合《管理办法》、《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细则》、《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的相关规定。 

2、在册股东中关于私募投资基金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的核查情况 

截止股权登记日（2015年7月20日），公司共有344名在册股东，其中机构投

资者32名，包括已确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9名，集合信托计

划、证券投资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等8名，无需履行备案登记程序的其

他机构投资者15名。具体情况如下： 

（1）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系统，在册

股东关于私募投资基金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备案/登记情况 

1 
北京国华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

华汇金新三板 100 分层指数基金 1 号 

私募投资基

金 

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编号：S28684 

2 
北京橙色印象科技有限公司-橙色新

三板指数增强基金 

私募投资基

金 

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编号：S29575 

3 
宁波鼎锋海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鼎锋三板做市指数基金 

私募投资基

金 

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编号：S28231 

4 北京国华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 

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编号：P1001607 

5 
绵阳金慧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 

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编号：P1016408 

6 北京南天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 

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编号：P1013106 

7 
绵阳市金慧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 

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编号：P1017404 

8 慧榕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 

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编号：P1008916 

9 南通恒生投资有限公司 
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 

已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编号：P1010360 

（2）通过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信息公示系统以及获取股东出具

的资产管理计划财产备案登记表等证明文件，属于集合信托计划、证券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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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等的股东均已经履行了相关登记备案程序，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产品编码 备案登记日期 

1 
天弘基金-齐鲁证券-天弘恒天弘牛新三板 1号资产管理

计划 
- 2015-05-05 

2 
天弘基金-齐鲁证券-天弘大唐弘牛新三板 2号资产管理

计划 
- 2015-05-11 

3 
金鹰基金－招商银行－金鹰慧榕场外市 

场金股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 2015-05-21 

4 天弘基金-中信证券-天弘弘牛新三板 1号资产管理计划 - 2015-03-31 

5 
广发证券资管-招商证券-广发资管新三板全面成长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S48382 - 

6 
广发证券资管-招商证券-广发资管新三板全面成长 2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S51942 - 

7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资管新三板全面成长 3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S54846 - 

8 
广发证券资管-工商银行-广发资管新三板衡锐 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S51938 - 

（3）通过查询营业执照信息、获取公司出具的承诺文件等，青岛和财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江阴市新长江继电有限公司、嘉烨弘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河南诚信钢结构有限公司、开封市中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市璟成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西安森图机电有限公司、武汉峰之峰钙业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中不包

含“资产管理、投资管理”等相关或相似内容，故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无需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青岛远迅投资有限公司与邯郸市泰鼎投资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不存在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属于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通

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合伙企业，也未担任任何私募投资

基金的管理人，”故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备案

登记程序。 

对于上海六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主办券商虽通过电话、邮件等形成进行沟

通，但均未获得任何有效书面反馈，故无法确认该公司是否符合私募投资基金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备案的条件，经主办券商及律师查询，该公司经营范围包含

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其股东为5名自然人，由于无法获取其投资管理业务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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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相关信息，故主办券商及律师认为无法就其是否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

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

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备案发表明确意见。 

4名机构投资者为做市商开立的做市专用证券账户，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无需履行备案登记程序。 

（八）关于本次发行程序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1、2015年7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审议签署<股

份认购协议书>的议案》、关于修改《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定向增发的变更备案手续的议案》等与本次股票发

行相关的议案。会议就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项作出了决议，并提请公司召开

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本次董事会决议及《股票发行方案》

已于 2015年7月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予以披露。   

2、2015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

审议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书>的议案》、关于修改《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定向增发的变更备案手续的议案》等

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股东及合法授权代表共 13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54,258,86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3.86%。上述议案同

意股数 54,258,865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参与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东张卫东、翟先凤未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未进行表决，其余参会股东不存在需回避表决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已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予以披

露。  

主办券商认为，海源达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

议内容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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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海源达本次股票发行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

露细则（试行）》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上公告了与本次定向发行的有关公告：  

1、2015 年 7 月 9 日，海源达在信息披露平台发布《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决议公告》、《股票发行方案公告》和《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2015 年 7 月 24 日，海源达在信息披露平台发布《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十）关于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规定：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

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

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

定。”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第

十五条内容：“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股票发行前公司在册股东

没有股份优先认购权”。因此，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 

主办券商认为，海源达已在《公司章程》中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事宜作出

了规定，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的决策程序和结果符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十一）关于本次发行对申请人影响的意见 

1、本次定向发行对申请人经营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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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影响 

截至2015年7月20日，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李中华，持股数量为

48,766,911股，占比57.40%。本次定向发行不超过1,100万股，发行结束后，李中

华持股比例不低于50.82%。鉴于：李中华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始终为公司重要

决策者，长期担任公司重要管理职位；公司股权较为分散，除李中华外，仅有青

岛远迅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超过5%。因此，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仍为李中华，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改变。 

（2）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影响 

本次定向发行前后，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不会因本次发行发

生变化。本次定向发行将不会影响公司管理状况的稳定。 

（3）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公司扩大了资产规模、提高了每股净资产，获得了公

司战略发展的后续资金支持。 

2、本次定向发行后申请人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若本次定向发行成功（以1,100万股计算），募集资金总额为6,490.00万元，

以截至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基准，资产规模将由546,461,960.68

元上升至611,361,960.68元，增幅11.88%；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将由72.93%降

低至64.16%；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将由127,648,421.93元上升至192,548,421.93 

元。公司的资本结构将得到大幅改善，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显

著提高了公司的现金流水平，将为公司拓展市场、扩大规模等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将获得提升。 

3、申请人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

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在业务关系方面，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明确，已形成独立、完整的经营

体系，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在管理关系方面，自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以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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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三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投资决策及财务决策均按照《公司章程》及有关内控制

度规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 

在关联交易方面，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规章制度对关联交易进

行严格管理，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确保关联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全体股东

及公司客户的利益。 

在同业竞争方面，公司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前，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截至定向发行说明书出具之日，上述人员均严格履行了该承诺，未

发生违反承诺事项。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

生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4、本次定向发行对其他股东的权益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进一步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有利于保障公司经营的正常

发展，从而提高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增加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后续发展带

来积极影响。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均有提升，对其他股东权益

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响。 

5、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特有风险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定向发行时，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风险因素：  

（1）审批风险  

本次定向发行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定向发行能否取得

相关监管部门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且最终取得监管机构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

性。  

（2）因发行新股导致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被摊薄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增加，由于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真正发挥出来



 
 

2-1-17 

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短期内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可能出

现一定程度的摊薄。 

三、内核程序和内核意见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内部审核小组（以下简称“内核小组”）就同意推荐海源

达定向发行股票进行了内部审核，对海源达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定向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认真审阅，并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召开了内核会

议。参加本次内核的小组成员有七名，包括行业内核委员张帆，财务内核委员张

元成，法律内核委员张继雷，内核专员张爱萍，其他内核委员王磊、魏蔚、曲付

清。内核专员张爱萍负责督促项目小组按照内核会议的要求进行相应的补充或修

改，并对项目小组补充或修改的内容予以审核。  

上述内核成员不存在担任该项目小组成员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海

源达股份及任职的情形，不存在其配偶直接或间接持有海源达股份的情形，不存

在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情形。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推荐业务规定（试行）》对

内核机构审核的要求，内核成员经过审核讨论，对海源达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出具

如下审核意见：  

1、项目小组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办券商尽职调查工

作指引（试行）》的要求对海源达进行了尽职调查。项目小组的尽职调查符合上

述文件的要求。 

2、海源达本次定向发行股票拟披露的信息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非上市公众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4 号—定向发行申请文件》、《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

引第 1 号—信息披露》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试

行）》等文件要求。  

综上所述，内核小组认为海源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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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中规定的定向发行股票的发行条件。  

内核会议就是否推荐海源达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股票进

行了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内核会议同意推荐海源达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股票。  

四、推荐意见 

受海源达委托，齐鲁证券担任其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主办券商。主办券商对

发行人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审慎

核查，就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  

我公司认为，海源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非上市公众

公司定向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发行人管理良好、运作规范、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已具备非上市

公众公司定向发行普通股的基本条件。  

综上，鉴于海源达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所规定的定向发行股票的发行条件，我公司同

意推荐海源达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向发行股票。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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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定

向发行股票的推荐工作报告》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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